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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
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呼伦贝尔
市招标投标投诉处理超期预警机制》的通知



各旗市区人民政府、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《呼伦贝尔市招标投标投诉处理超期预警机制》经呼伦贝尔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印发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
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联席会议
2023年7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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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伦贝尔市招标投标投诉处理超期预警机制





为进一步畅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渠道，完善投 诉处理超期管控机制，提高投诉处理效率，持续优化招标投标领 域营商环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,结合我市实际，建立呼伦贝尔
市招标投标投诉处理超期预警机制。
一、监督责任主体
市住建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、农牧局、林草局等市级行政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市行业内的监督检查，各旗市区行政监督管理
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行业内的监督检查。
二、 公开监督方式
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、本单位门户 网站以及招标公告(资格预审公告)、招标文件(资格预审文件) 等载体，公开招标投标投诉受理机关及地址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
及网上在线投诉的方式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 、异议和投诉受理通道
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行政监督平台(以下简称行
政监督平台)是异议和投诉的主要通道，为全市招标投标异议和
投诉在线提出、在线受理、在线反馈处理意见、查询等提供服务。

—2—



通过行政监督管理平台，投标人在线提起异议、在线获得反馈等， 招标人在线受理异议、在线答复，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线受理投 诉、在线反馈处理意见。投标人以现场方式提起异议和投诉的，
招标人、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也应及时受理。
四、 提高异议处理效率
投标人提出异议的，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督促提醒招标人在
法定时限内在线答复，并依法及时处理异议事项。
五、 优化投诉受理工作
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优化投诉受理流程，做到当天收件当天 启动审查。符合受理条件的在1个工作日内受理；属于投诉范围 但材料不全的，在1个工作日内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；不符合受 理条件的，在1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，最长不得超过3个工作
日。
六、 优化投诉调查工作
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优化投诉调查流程，投诉受理后，应当   立即启动调查程序。对需要被投诉人、利害关系人陈述、申辩、  答复的，调查与陈述、申辩、答复可以同步进行，提高调查效率。 需要其他部门配合调查的，可以按照《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   违规违纪违法案件和问题线索移送及协同处理工作办法(试行)》
相关要求，函告相关部门协助调查。
七、优化投诉处理决定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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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优化投诉处理决定流程，投诉处理决定 需集体研究决定的，调查人员和法治审核人员应及时做好会前准 备工作，及时提请部门领导集体研究决定。需要其他部门配合处 理的，可以按照《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违规违纪违法案件和 问题线索移送及协同处理工作办法(试行)》相关要求，函告相 关部门协助处理。对于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，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，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 定，并以书面形式告知投诉人、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处理结果 有关的当事人。需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、专家评审的，所需时间
不计算在内。
八、 强化投诉处理期限预警
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要明确投诉事项名称、类型、收件时间、 受理时间等事项，按时对投诉事项进行处理，每周梳理投诉事项， 明确投诉事项在各处理阶段的剩余时限，及时进行“预警”。行  政监督管理部门应建立投诉案件处理台账，安排专人负责投诉受  理工作，做好投诉提交时间(收件时间)、受理时间、处理进度  等事项的登记工作，及时跟进案件处理进程，厘清每件投诉在各  处理阶段的剩余时限，对案件承办部门办件进度需要加快的，预  警提示，坚决杜绝超时办理情况发生。如出现超期办理情况，应  当书面通知招标人及相关当事人，告知其超期原因，限期尽快办
结。如因工作人员个人原因造成超期的，应当依规追究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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